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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9月24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24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24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24日9:15-15:00。

4.�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航空城大道欧菲光未来城综合办公楼7楼一号会议室。

5.�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荣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3,437人，代表

公司股份数494,567,3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199%。 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2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445,195,

6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50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3,435人，代表公司股份总数为49,371,65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4695%。

2.�会议对股东会通知里的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76,2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30%；反对票3,481,9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40%；弃权票509,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9%。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80,5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9163%；反对票3,481,9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7.0525%；弃权票50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0312%。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由本次股东会股东进行逐项表决，逐项表决情况如下：

2.01.�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603,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85%；反对票3,468,8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14%；弃权票49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1%。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407,7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9714%；反对票3,468,8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7.0260%；弃权票49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0026%。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2.02.�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募集配套资金》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94,5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67%；反对票3,460,6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97%；弃权票51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5%。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98,8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9534%；反对票3,460,6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7.0094%；弃权票51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0372%。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2.03.�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610,6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00%；反对票3,456,0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88%；弃权票50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2%。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414,9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9860%；反对票3,456,0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7.0001%；弃权票50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0139%。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2.04.�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标的资产》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65,5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09%；反对票3,456,4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89%；弃权票545,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3%。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69,8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8946%；反对票3,456,4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7.0009%；弃权票545,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1045%。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2.05.�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发行对象（交易对方）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68,9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15%；反对票3,451,2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78%；弃权票547,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6%。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73,2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9015%；反对票3,451,2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9903%；弃权票54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1081%。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2.06.�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交易价格、定价依据及对价支付方式》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15,6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8%；反对票3,478,2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33%；弃权票57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9%。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19,9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7936%；反对票3,478,2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7.0450%；弃权票573,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1614%。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2.07.�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定价基准日》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40,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58%；反对票3,478,2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33%；弃权票548,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9%。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44,7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8438%；反对票3,478,2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7.0450%；弃权票54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1112%。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2.08.�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50,1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77%；反对票3,459,8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96%；弃权票55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7%。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54,4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8634%；反对票3,459,8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7.0078%；弃权票55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1288%。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2.09.�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发行股份的数量》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48,9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75%；反对票3,468,5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13%；弃权票549,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2%。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53,2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8610%；反对票3,468,5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7.0254%；弃权票549,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1136%。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2.10.�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433,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41%；反对票3,464,2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05%；弃权票669,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237,7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6271%；反对票3,464,2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7.0167%；弃权票66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3562%。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2.11.�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过渡期损益及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13,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3%；反对票3,480,8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38%；弃权票57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9%。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17,7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7891%；反对票3,480,8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7.0503%；弃权票57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1606%。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2.12.�审议通过了《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和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23,2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23%；反对票3,478,3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33%；弃权票565,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27,5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8090%；反对票3,478,3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7.0452%；弃权票565,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1458%。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2.13.�审议通过了《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07,2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91%；反对票3,471,5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19%；弃权票588,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11,5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7766%；反对票3,471,5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7.0315%；弃权票58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1920%。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2.14.�审议通过了《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472,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21%；反对票3,495,0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67%；弃权票59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2%。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277,1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7069%；反对票3,495,0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7.0791%；弃权票59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2141%。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2.15.�审议通过了《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规模及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11,5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99%；反对票3,465,0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06%；弃权票590,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15,8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7853%；反对票3,465,0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7.0183%；弃权票59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1964%。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2.16.�审议通过了《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股份锁定期》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09,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95%；反对票3,459,2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95%；弃权票598,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13,7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7810%；反对票3,459,2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7.0066%；弃权票5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2124%。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2.17.�审议通过了《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19,9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16%；反对票3,457,8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92%；弃权票58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2%。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24,2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8023%；反对票3,457,8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7.0037%；弃权票58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1940%。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2.18.�审议通过了《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474,1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24%；反对票3,457,7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91%；弃权票635,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5%。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278,4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7095%；反对票3,457,7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7.0035%；弃权票63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2870%。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2.19.�审议通过了《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27,1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31%；反对票3,306,5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86%；弃权票733,60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3%。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31,4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8169%；反对票3,306,543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6973%；弃权票733,6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4859%。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2.20.�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38,5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54%；反对票3,409,5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94%；弃权票619,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2%。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42,8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8400%；反对票3,409,5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9059%；弃权票61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2542%。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关于〈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465,3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06%；反对票3,437,1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50%；弃权票66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26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6917%；反对票3,437,1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9618%；弃权票664,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3465%。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496,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70%；反对票3,409,5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94%；弃权票660,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6%。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01,1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7555%；反对票3,409,5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9059%；弃权票66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3386%。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478,2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32%；反对票3,437,2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50%；弃权票651,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8%。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282,5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7178%；反对票3,437,2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9620%；弃权票65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3202%。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

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494,1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64%；反对票3,427,7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31%；弃权票645,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5%。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298,4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7500%；反对票3,427,7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9428%；弃权票64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3072%。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05,1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86%；反对票3,415,3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06%；弃权票646,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8%。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09,4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7723%；反对票3,415,3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9176%；弃权票64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3101%。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

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30,9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39%；反对票3,387,4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49%；弃权票64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2%。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35,2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8246%；反对票3,387,4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8611%；弃权票64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3143%。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

组〉第三十条规定情形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05,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87%；反对票3,397,5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70%；弃权票664,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3%。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09,7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7729%；反对票3,397,5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8816%；弃权票66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3455%。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23,5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24%；反对票3,414,0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03%；弃权票62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3%。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27,8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8096%；反对票3,414,0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9150%；弃权票62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2754%。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

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35,9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49%；反对票3,398,6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72%；弃权票63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9%。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40,2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8347%；反对票3,398,6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8838%；弃权票63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2815%。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公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00,2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77%；反对票3,385,4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45%；弃权票681,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8%。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04,5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7624%；反对票3,385,4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8571%；弃权票68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3805%。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492,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62%；反对票3,402,5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80%；弃权票671,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9%。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297,1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7474%；反对票3,402,5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8917%；弃权票67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3609%。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17,3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11%；反对票3,384,6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44%；弃权票665,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5%。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21,6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7970%；反对票3,384,6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8555%；弃权票665,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3475%。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13,7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4%；反对票3,385,4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45%；弃权票66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1%。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18,0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7897%；反对票3,385,4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8571%；弃权票66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3532%。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20,1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17%；反对票3,385,2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45%；弃权票661,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8%。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24,4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8027%；反对票3,385,2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8567%；弃权票66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3406%。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499,7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76%；反对票3,392,4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59%；弃权票675,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5%。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04,0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7614%；反对票3,392,4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8713%；弃权票675,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3674%。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12,7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2%；反对票3,385,2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45%；弃权票669,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3%。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17,0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7877%；反对票3,385,2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8567%；弃权票66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3556%。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19.�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中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03,5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83%；反对票3,395,3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65%；弃权票66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1%。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07,8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7691%；反对票3,395,3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8771%；弃权票66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3538%。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2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587,6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53%；反对票3,299,0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71%；弃权票68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6%。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392,0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9394%；反对票3,299,043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6821%；弃权票68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3785%。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2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4,567,336股。 其中：同意票490,481,7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39%；反对票3,309,5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92%；弃权票776,00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9%。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371,650股。 其中：

同意票45,286,0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1.7249%；反对票3,309,543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7033%；弃权票776,0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1.5718%。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

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李运律师和廖敏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与会董事签署的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600106� � � �证券简称：重庆路桥 公告编号：2025-020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

长代行总经理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总经理李亚军先生由于个人原因暂时无法履行

公司总经理职责，为保证公司后续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董事会于2025年9月23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授权公司董事长李向春先生代行公司总经理职责，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或总经理李亚军先生可以履行总经理职责之日止。

经自查，截至目前，公司各项工作均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运行。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保证公司正常运作，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并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公司

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600106� � � � � � � � �股票简称：重庆路桥 公告编号：2025-019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9月23日以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8人，董事、总经理李亚军先生缺席会议，会议由董事

长李向春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董事长代行总经理职责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长代行总经理职责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0）

特此公告。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600106� � � �证券简称：重庆路桥 公告编号：2025-021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延期换届及部分独立董事

任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延期换届情况：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届监事会将于2025年9月25日任

期届满，鉴于董事会换届工作尚在筹备中，为保证公司治理的连续性及稳定性，本届董事会适当延期换

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将相应顺延。 同时，根据《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

排》，公司正在积极筹备配套管理制度修订及监事会改革等工作，本届监事会任期亦相应顺延。

在董事会换届选举、监事会改革工作完成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第

八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将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继续履行相应职责。

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占

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且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连续任职时间不得超过六年。公司现任独

立董事龚志忠先生任期届满且连任时间达到六年，将届满离任。由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尚

未完成，且龚志忠先生届满离任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龚志忠先生将继

续履行其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职责，直至公司股东大会选出新的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的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 公司将尽快推进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605055� � � � � � � � �证券简称：迎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2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迎丰股份” ）股票于2025年9月23日、9月

24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截至2025年9月24日收盘，最新公司静态市盈率为104.70倍，换手率6.87%；根据中证指数有限

公司发布的证监会行业市盈率显示，公司所处的纺织业静态市盈率为24.58倍，公司静态市盈率高于同

行业平均水平。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披露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2025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18.99万元，同比下降173.44%；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为-1,913.43万元，同比下降172.83%。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9月23日、9月24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重大事项外，

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

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 公司目前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和

涉及热点概念的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

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9月23日、9月24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股价剔除

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截至2025年9月24日收盘，最新公司静态市盈率为104.70

倍，换手率6.87%；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证监会行业市盈率显示，公司所处的纺织业静态市盈率

为24.58倍，公司静态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

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披露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2025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2,018.99万元，同比下降173.44%；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913.43万元，同比下降172.83%。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600857� � � � � � �证券简称：宁波中百 编号：2025-024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于2025年9月22日、9月23日、9月24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股价短期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公司股票于2025年9月22日、9月23日、9月2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近期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内部经营秩序未发生重大变化， 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公司2025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下降41.9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

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及函证核实，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

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股权激励、资产剥离和资产注

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存在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未发

现存在涉及热点概念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控股股东、其他重要股东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9月22日、9月23日、9月2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其中，2025年

9月24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16.91元/股，换手率为12.27%，最新滚动市盈率为186.74，近期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涨幅较大，市盈率显著偏离同行业水平，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

易风险、理性投资、审慎决策。

（二）公司股东股份被司法拍卖风险

公司于2025年9月23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股份将被法院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青岛中院裁定将于2025年10月20日司法拍卖公司股东竺仁宝名下公司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9月23日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3）。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为我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 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

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

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600162� � � � � � � �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公告编号：临2025-035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控股” 、“本公司” 或“公司” ）连续三个交易日

（2025年9月22日、9月23日以及9月24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2025年9月22日、9月23日以及9月24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根据相关规则要求，公司进行了核查，并发函问询了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公司不存在除前期已披露事项外的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问询本公司控股股东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一致行动人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深圳香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截止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目前不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

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深圳市金

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深圳香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

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2025年9月22日、9月23日以及9月24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

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808� � � � � � � �证券简称：歌力思 公告编号：2025-023

深圳歌力思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四路泰然立城大厦B座1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8,261,7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夏国新先生主持。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周到先生因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王薇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调整董事会人数、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377,981 99.5756 879,530 0.4223 4,200 0.0021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499,896 99.6342 751,730 0.3609 10,085 0.0049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356,381 99.5652 778,230 0.3736 127,100 0.0612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356,581 99.5653 778,230 0.3736 126,900 0.0611

5、议案名称：关于增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380,881 99.5770 753,730 0.3619 127,100 0.061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调整董事会

人数、 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3,217,481 78.4519 879,530 21.4456 4,200 0.1025

2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3,339,396 81.4246 751,730 18.3294 10,085 0.2460

5

关于增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3,220,381 78.5226 753,730 18.3782 127,100 3.09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第1、2、5项议案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武嘉欣、王 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

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歌力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歌力思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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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9月19日、2025年9月22日、2025

年9月23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2025年

9月24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 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价格波动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因公司2024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为负，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

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5月6日

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025年半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40.99万元， 同比减少

44.5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25.6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为-3,835.44万元。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经营业绩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9月19日、2025年9月22日、2025年9月23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12%，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公司已于2025年9月24日披露了《关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28）。 2025年9月24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 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

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价格波动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9月19日、2025年9月22日、2025年9月23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12%，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公司已于2025年9月24日披露了《关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28）。 2025年9月24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 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

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价格波动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生产经营风险

2025年4月30日，公司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经审计，公司2024年年度实现利润总额-81,

743.3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1,331.2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36,430.75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9,164.08万元，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8,840.41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

一款第一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

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5月6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暨临时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2）。

公司2025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40.99万元，同比减少44.5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3,625.6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835.44万元，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提醒

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经营业绩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